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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大学学生寝室内务卫生评分标准
	公共卫生成绩评分项（50分）

	项  目
	规范要求
	扣  分  点

	地面、卫生间、洗漱间（30分）
	室内打扫清洁，在面无垃圾、无杂物
	地面有杂物、垃圾，扣10分

	
	
	卫生间、洗漱间不整洁，扣15分

	
	
	阳台不整洁，扣5分

	门窗墙壁（10分）
	门窗无积灰、蛛网、墙壁墙角干净
	门窗不干净、有积灰、小广告“牛皮癣”，扣5分

	
	
	墙壁墙角不干净，有蛛网，扣5分

	室内空气（10分）
	室内空气清新无异味
	室内异味严重，扣10分

	个人卫生成绩评分项（50分）

	项  目
	规范要求
	扣  分  点

	床铺（20分）
	床铺整洁、被子叠整齐、床帷需打开
	床铺杂乱，扣5分

	
	
	被子未叠，扣10分

	
	
	床帷未打开，扣5分

	桌面（10分）
	桌面、台面物品放置简洁、整齐
	桌面物品未清理、摆放毁乱，扣5分

	
	
	书架物品未整理、摆放杂乱，扣5分

	桌下、床下（20分）
	衣、物等个人生活用品摆放整齐
	床栏杆有衣物、空衣架悬挂，扣10分

	
	
	个人床位区域内鞋子及个人物品未摆放整齐，扣10分



